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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古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4 月 1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4 月 10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5 年 4 月 18 日第一次开庭，汤山街道在庭审中已向法庭提出司法鉴定申

请，公司表示同意。后续工程款造价应当以法院委托第三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

告为准，扣除已支付的款项剩余部分应当由汤山街道一次性支付给公司。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景古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汤山街道办事处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客户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0 年 6月 4日，公司与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汤山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

“汤山街道”）签订了合同，合同签订后，公司按照约定向汤山街道提供了（项

目编号：20014）汤山精品玫瑰产业园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工程总承包服务，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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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月竣工交付给汤山街道。 

因根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最终结算工程价款须以政府审计的

审计结果为准，待政府审计完成后，付至建安工程结算审计审定价的 97%。合同

约定政府审计代替双方计算。本项目由项目的出资方南京江宁上坊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委托第三方南京和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工程进行造价审核，并出具工

程造价咨询报告书。但该审定结果被南京市江宁区审计局退回，目前未进行政府

审计。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50008377元及利息（利

息计算以 35495300.71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 2023年 5月 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截至

2024年 12月 4 日利息暂计为人民币 1917387.12元，以上共计人民币 

51925764.12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诉讼理由： 

2020 年 6月 4日，原、被告及南京回归建筑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三方

签订了《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工程名称：汤山精品玫瑰产业园环

境整治提升工程工程总承包。施工范围：汤山精品玫瑰产业园环境整治提升工程

工程总承包，包含室外景观、绿化、园路及配套管网等相关配套设施，包括但不

限于设计（含方案设计入初步设计（含概算入、施工图设计入、物资（设备、材

料）采购、工程施工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缺陷责任期内的保修等工程总承包的全

部工作。”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163598200 元。其中施工费 159248200元，设计

费 4350000 元。根据合同专用条款 14.4 条工程款支付约定：“建安工程费（施工

及采购）进度款支付条件和支付时间：1）各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向

发包人提供各单项工程完整竣工资料，按各单项工程已完工程量，经造价咨询单

位审核报发包人确认后，支付至对应建安工程预算价的 80%； 

2）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各单项工程竣工结算报告，经造价咨询单位审核报

发包人确认后，支付至各单项工程建安工程结算审核价的 90%；3）最终竣工结

算工程价款须以政府审计的审计结果为准，双方不再另行进行工程造价审计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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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待工程政府审计完成后，发包人根据审定的竣工结算价款，减去已支付价款

和其他应扣款项后，付至建安工程结算审计审定价的 97%，在两年内付清；4)工

程质量保修金为建安工程结算审计审定价的 3%，采用保修金保函形式，工程质

量保修金的支付办法按照 14.5执行（即竣工验收合格后 24个月支付)。” 

原告承接的上述工程于 2022年 1月 18日竣工验收合格。2023年 5月 17日

项目出资方南京江宁上坊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坊建设”）委托南京

和海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海建设”）对工程进行造价审核，并

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报告书及基本建设工程审核核定表。基本建设工程审核核定表

均已经被告和上坊建设盖章确认。工程审定价款 157129528.95 元，包含设计费

4350000元、社区征收补助费约 7648766 元。 

截至目前，原告共计收到工程款为人民币 95122385.95 元。根据合同专用条

款 14.4 条的约定，应当付至建安工程结算审计审定价的 1 00%。截止至今，被

告尚久原告项目工程款人民币 50008377 元。被告应向原告及时支付合同款项。

经原告多次与被告进行沟通，被告仍拒绝支付。现原告为维护自身权利，特诉至

贵院，望判如所请!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2025 年 4 月 18 日第一次开庭，汤山街道在庭审中已向法庭提出司法鉴定申

请，公司表示同意。后续工程款造价应当以法院委托第三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

告为准，扣除已支付的款项剩余部分应当由汤山街道一次性支付给公司。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本案，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 

成损害，并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告编号：2025-016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持续跟踪诉讼进展，制定应对措施，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后续根据 

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传票 

 

 

景古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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